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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Taiwan TainanDistrict Prosecutors OfficePress Release  
 

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3年 11月 11日 

             發 稿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蔡宗聖 

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6-2959731 
 

  有關113年11月11日媒體報導「陳啓昱通緝已8天  

  專刊未上網  刑事警察局曝：沒收到檢方通知」  

                 澄清新聞稿 

    本署偵辦台鹽綠能公司疑涉不法案件，於民國113年11月

4日依法對被告陳啓昱發布通緝，本署專案小組即將陳啓昱通

緝資料及照片傳送至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】【通

緝專區】【通緝犯資料查詢(公告)平台】【臺灣高等檢察署

通緝查詢系統】等網頁平台（如附件一），民眾自當日起均

可透過上開網頁資料查得被告陳啓昱通緝資料及其照片；依  

本署113年11月4日新聞稿(如附件二)，並未表示要請警政署

刑事警察局刊登查緝專刊，且事實上亦無該案之通緝資料未

上網之情事，特此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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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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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 


